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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外国语实验中学附属学校材料检测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 广州市海珠外国语实验中学附属学校材料检测项目

2.项目业主情况：

（1）项目业主名称：广州市海珠外国语实验中学附属学校

（2）地址：广州市工业大道 400 号保利花园保康路源溪街 5 号

（3）联系电话：34118970

（4）联系人：梁主任

3.中介服务名称：广州市海珠外国语实验中学附属学校运动场地面改造工程材料检测服

务

二、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

1.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已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备案，资质应当符合法律和法

规的要求为准。

2.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的其他要求。其他要求不得超出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规定的要求。

三、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1.项目基本情况：本项目为“广州市海珠外国语实验中学附属学校运动场地面改造工程”

的子项目，旨在通过对工程使用的主要原材料及完工后的成品样板进行科学、公正的检测，

确保材料质量及工程最终成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规范及合同要求，保障运动场使

用安全与耐久性。

2.服务要求：

第一次送检： 需对运动场地面改造工程中拟使用的原材料进行抽样检测。送检样品应包

括但不限于：建设运动场塑胶跑道和足球场人造草所需的 PU 弹性层材料、喷面胶材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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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草主材、填充颗粒等主要原材料。

第二次送检： 需在工程结束后，对现场制作并养护完成的塑胶跑道成品样板和足球场人

造草成品样板进行抽样检测。

检测机构须依据国家现行有效的相关检测标准（如 GB/T 14833-2020《合成材料跑道

面层》、GB 36246-2018《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等）进行检测，并提供具备 CMA

（中国计量认证）资质的正式检测报告。

检测机构需负责样品的现场抽样（或接收业主方封样后的样品）、运输、检测及报告出具

等全流程服务，并对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公正性负全责。

具体检测项目、抽样方法和数量等技术细节，应在响应方案中明确，并满足业主方质量

管控的实际需求。

四、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

服务地点：广州市工业大道 400 号保利花园保康路源溪街 5 号（广州市海珠外国语实验

中学附属学校运动场改造项目现场）。

服务方式：检测机构需派员至项目现场进行样品抽样、封样，并负责将样品运送至具备

相应资质的实验室完成检测。

五、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

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报价方式：18000 元至 20000 元（含税包干总价）。报价应包括两次送检（原材料一次、

成品样板一次）所涉及的全部费用，如人工、差旅、样品运输、检测试验、报告出具等一切

费用，合同执行期间不再追加任何费用。

计价标准：按照项目实际情况，采用报总价方式。

六、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章后生效，服务期限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两次检测报告全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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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交给项目业主方止。检测机构应在合同签订后，根据业主方通知的原材料进场时间及工

程完工时间，及时完成抽样与检测工作，并在每次抽样完成后合理时间内（具体时限可在合

同中约定）出具正式检测报告。

七、验收

1.验收方式：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双方共同验收。

3.验收标准：以中介服务机构按时提交的、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且盖有 CMA 章的正式检

测报告为验收合格依据。

八、结算方式

一次性付款。乙方（中选检测机构）在全部服务完成（即两次检测报告均已提交）并向

甲方（项目业主）开具合法有效发票后一个月内，甲方根据海珠区财政支付流程办理支付报

账手续。

九、违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具体条款在合同中

明确。

十、解决争议方式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项目所在地的人民

法院起诉。


